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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青西新管办发〔2021〕29 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青岛西海岸新区邀请市民代表列席
新区管委主任办公会议（政府常务会议）工作

制度》的通知

各大功能区管委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，管

委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，各区属国企：

《青岛西海岸新区邀请市民代表列席新区管委主任办公会

议（政府常务会议）工作制度》已经管委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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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
邀请市民代表列席新区管委主任办公会议

（政府常务会议）工作制度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增强政府决策的公开透明度和民主参与

度，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、监督权和参与权，促进政府决策科学

化、民主化、法治化，根据《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省

政府令 336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青岛市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办法的通

知》（青政办字〔2021〕38 号）和《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工

作规则》（青黄政发〔2017〕5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

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新区管委主任办公会议（政府常务会议）（以下简

称“会议”）研究审议以下事项时，可根据议题需要邀请市民代

表列席会议：

（一）有关劳动就业、社会保障、教育科技、医疗卫生、文

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；

（二）有关营商环境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、公共安全、生

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;

（三）开发利用或者保护水、土地、能源、矿产、生物等重

要自然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;

（四）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；

（五）开发利用或者保护历史文化街区、传统村落、风景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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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区以及其他重要文化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;

（六）在本行政区域实施的重大公共建设项目；

（七）确定和调整政府定价的重要商品、服务价格；

（八）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

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；

（九）应当邀请市民代表列席会议的其他事项。

第三条 邀请市民代表列席会议，具体人数根据会议需要确

定，一般可安排 5名以上。

第四条 邀请市民代表列席会议的组织工作由管委办公室

统筹，议题提报单位负责，面向社会选取市民代表，可视情邀请

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列席；对专业性、

技术性较强的议题，也可邀请具有相应专业职称且在专业领域具

有一定影响的专家作为市民代表列席。

第五条 邀请市民代表列席会议可采取定向邀约或通过政

务网站、政务新媒体等渠道公开征集报名。

第六条 议题提报部门单位在提报议题时，根据议题内容提

出邀请市民代表的初步意见及初步人选，在会议议题审批表的

“是否需要市民代表列席”中说明。

第七条 会议议题确定后，议题提报部门单位应在会议召开

前 1-2 天向列席会议的市民代表预告会议时间和会议议题，提前

发放议题材料、参会注意事项，组织市民代表做好参会准备。

第八条 市民代表须具备如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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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年满 18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遵纪守法，无不良行为记

录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相应的民主政治权利的西海岸新区

常住居民或在西海岸新区辖区范围内工作、学习、生活二年以上

的有暂住证的外来人员；

（二）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，为人公道正派，有

一定的群众基础，能够客观反映基层单位和群众意见、建议；

（三）关心支持西海岸新区经济社会发展，能够正确行使民

主权利，能够正确处理好参政议政与自身职责、岗位工作的关系。

第九条 被邀请的列席人员享有以下权利：

（一）会前就有关议题的决策内容、背景、依据等向相关部

门和单位进行咨询；

（二）讨论相关议题时，应会议主持人邀请对议题发表意见

或建议；

（三）对会议议题或对有关工作有意见和建议的，也可通过

口头或书面形式在会前或会后向议题提报部门单位反映，市民代

表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应予吸收采纳；

（四）对会议议定事项的办理情况进行监督。

第十条 被邀请的列席人员应履行以下义务：

（一）按时列席会议，履行签到手续，严格遵守会议制度和

纪律，不迟到早退、无故缺席，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到会的，须提

前告知议题提报单位；

（二）切实履行会议赋予的职责，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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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意见，发言时应直奔主题、言简意赅；

（三）积极向所在单位、社区群众等宣传会议决定和部署，

支持和监督有关单位、人员贯彻执行会议决定；

（四）严格遵守会议保密规定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录音、录

像、照相；会议讨论过程和决定的重要事项，不得擅自向外泄露；

未定或已经决定但尚需保密的事项，不得对外泄露。

第十一条 市民代表列席新区管委主任办公会议（政府常务

会议）情况由管委办公室负责，通过政务网站向社会公开公示。

第十二条 各部门组织市民代表列席新区管委主任办公会

议（政府常务会议）情况纳入新区政务公开工作考核。各部门、

镇街邀请市民代表列席部门办公会议或党政联席会议等，参照本

制度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文件（青西新管办

发〔2019〕21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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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工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

办公室，区人武部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4 日印发


